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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根据市财政局《关于 2019-2020年度半干化污泥处置费项目

绩效评价结果的函》的工作要求，我中心根据绩效评价结果，针

对评价发现的问题，制定了整改方案，并基本落实整改措施。具

体如下：

一、存在的问题

2021年 4-8月期间，广东三胜评价组经过对 2019-2020年度

（根据评价组意见，评价时间已延伸至 2021年）半干化污泥处

置费项目的相关情况进行书面审核、现场核查、综合分析等系列

评价程序，认为存在：一是关键指标控制不严，造成财政资金支

出浪费；二是管理制度尚不健全，精细化管理不足；三是费用标

准成本依据不足，资金投入对象不清晰；四是前期顶层设计不足，

过程中调整频繁；五是历史遗留问题凸显，影响项目可持续性等

问题。

二、整改方案

由于项目绩效评估报告完成时间为 2021年 9月，而我中心

于 8月 6日已暂停了金茂公司 BOT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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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当日金茂公司半干化污泥应急处置工作已结束，该项目工作

已完成。我中心将结合目前实际情况，进一步对照绩效评估报告

和改进建议，落实评价组提出以下改进建议：一是强化质量控制

意识，提升财政资金使用绩效；二是健全保障机制，推进精细化

管理；三是明确财政投入范围，合理控制专项成本；四是倒排计

划，尽早解决历史遗留问题；五是推动污泥全过程闭环安全处置

等。

三、整改情况

（一）跟进落实未付半干化污泥处置服务费拨付工作，强化

质量控制意识，提升财政资金使用绩效。

半干化污泥处置属于污泥全流程处置的一部分，半干化污泥

处置费理应由市、镇街（园区）共同垫支。为加快完成中央环保

督察要求，目前半干化污泥处置费由市财政全额先行垫支，镇街

（园区）部分一直尚未收缴，不符合“三方共同负担”的要求，导

致市财政年度专项预算资金紧缺。根据《东莞市审计局 审计报

告_东莞市财政组织 2020年度市本级财政预算执行、决算草案和

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》（东审报〔2021〕22号，附件 6），2020

年市财政预算编制和执行方面存在应编未编半干化污泥处置费

预算、超范围使用预备费等问题。半干化污泥处置费一直由市财

政全额垫支，预计 2021 年缺口达 1.8 亿元，若再申请追加市财

政资金解决，存在审计风险。为此，我中心于 2021年 9月向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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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报送了《关于申请扣缴镇街半干化污泥处置费的请示》，建

议半干化污泥处置费由市、镇街（园区）共同垫支，一方面市财

政可向镇财政收回应由镇财政垫支部分的半干化污泥处置费，解

决 2021年污泥处置费预算安排不足问题，符合审计的整改要求，

另一方面强化了镇街（园区）对属地污泥处理处置的事权管理责

任。同时，我中心将汲取经验教训，在今后类似工作中强化质量

控制意识，提升财政资金使用绩效。

（二）健全保障机制，推进精细化管理。

在今后类似工作中，我中心将进一步健全保障机制，制定运

营管理的书面工作指引或实施细则、日常管理制度、过程记录制

度，加强合同管理，明确各方分工职责、具体工作内容、财政资

金投入与支出的管理要求，对超标情况的协调处理，考核监督举

措等，建立动态化管理模式。

（三）明确财政投入范围，合理控制专项成本。

在今后类似工作中，我中心将提前进行科学深入的论证，明

确财政资金的投入对象、投入范围，合理地编制预算、控制专项

成本，确保财政资金专项支出合理合规。

（四）解决金茂公司特许经营协议历史遗留问题。

8月 5日，我中心向金茂公司送达了《关于暂停东莞市金茂

环保投资有限公司、东莞市金茂污泥处置有限公司污泥收运处置

工作的通知》（东环促函〔2021〕48号），自 8 月 6 日 0 时起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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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了该司 BOT 污水处理厂污泥收运处置工作；8 月 6 日，送达

了《关于拟解除东莞市金茂环保投资有限公司污泥处理服务项目

特许经营协议的通知》（东环促函〔2021〕51 号），正式启动解

除程序；9月 28日，送达了《关于解除<广东省东莞市污泥处理

服务项目特许经营协议书>的通知》（东环促函〔2021〕72号），

正式宣告特许经营协议解除。

（三）多渠道拓展半干化污泥的出路，加快推进污泥集中处

理处置项目建设。

一是加快推进沙角Ｃ电厂污泥掺烧项目，2021 年年底前完

善相关环保手续，提升市内污泥处置能力，积极拓展处置方式，

构建稳定的污泥最终消纳处置渠道，确保全市污泥短期内得到安

全处理处置。二是加大协调力度，加快污泥集中处理处置项目环

评、稳评、等前期工作，力争 2024年底完成项目建设，全面构

建污泥全链条闭环处理体系，立足本市解决污泥长远的最终处置

出路。


